
1.就讀於公、私立幼兒園

之二歲至六歲幼兒。 

2.花蓮縣學前兒童篩檢表 

3.11/30 前將篩檢結果傳

真至北區特教資源中心

（不需繳交篩檢量表）。 

1.初次篩檢未通過之幼兒。 

2.零歲至六歲兒童篩檢量

表。 

3.針對二篩結果進行分析

及建議。 

4.學前巡迴教師入園協助。 

1.將篩檢結果整理並填寫

「第二次篩檢結果表」。 

2.取得家長同意並填寫「疑

似發展遲緩兒童通報

單」。 

3.於 1/5 前郵寄或親送至

北區特教資源中心 

將資料送交至花蓮縣發展遲 

緩兒童早期療育通報轉介暨 

個案中心，由社工提供相關 

諮詢及協助就醫服務。 

11 月 

12 月 

隔年 1月 

請家長注意孩子的發展狀況 

並建議至醫療院所進行評 

估。 


